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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109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生命教育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 

初階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教育部 103年 01月 08日修訂「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」。 

二、教育部 107年 08月 23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070141612號函「教育部生

命教育中程計畫(107學年度-110學年度)」辦理。 

貳、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本署)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本署生命教育資源中心(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)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、國立溪湖高級中學。 

參、參加對象及人數： 

一、本署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之班級導師、年級導師代表或相關業務行政人

員，每校 2名為限。 

二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主管所轄高級中等學校之班級導師或

相關業務行政人員，每縣/市至多 3名為限。 

三、本次研習名額 60人，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，歡迎踴躍參加。 

肆、初階研習時序表、課程表及其他事項 

研習地點 國立溪湖高中 (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 86號) 

研習日期 07/29 (週三) 

報名時間 自即日起至 07/10 (週五) 

報名網址 

(擇一報名) 

Google表單: 

https://forms.gle/iGmhxLb

EzSYQVJMW7 

全國教師進修網: 

https://www1.inservice.e

du.tw 

(研習代碼:2875002) 

報名網址 

OR CODE 

  
錄取名單公告日期 07/13 (週一)下午 1時 

行前通知公告日期 07/22 (週三)下午 1時 

錄取名單及行前通知

公告網址 
教育部國教署生命教育資訊網(http://life.cloud.ncnu.edu.tw/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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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課程表：請參閱附件一。 

二、本次研習提供 Google 表單線上報名及全國教師進修網內報名(擇一報

名)；全程参與者核發全國教師進修網研習時數 6小時。 

三、敬請參加人員之服務單位准予參加人員以公(差)假辦理並協助排代課

事宜，交通費用(差旅費)及代課費用由各服務單位相關經費項下支

應。 

伍、初階研習地點交通及接駁資訊： 

(一)本次研習地點為國立溪湖高中(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 86號)，因校

內停車位有限，敬請多多搭乘研習接駁車；該校校園平面圖如附件二

所示。 

(二)若學員有搭乘研習接駁車之需求，敬請於報名表單內填寫勾選是否需

要搭乘接駁專車。 

(三)接駁車上下車地點：臺中高鐵站 6號出口第 9號、第 10號月台。 

(於高鐵大廳至 6 號出口搭乘扶手梯下降至 1 樓，

有專人舉牌導引研習人員集合；若參加人員抵達時

未有專人舉牌導引，敬請至 9號、10號月台搭乘接

駁專車亦可；至遲於當日上午 8:20發車。) 

(四)若您有訂購回程車票之考量，敬請注意自國立溪湖高中至臺中高鐵站

約需至少 40分鐘車程，高鐵時刻表請參閱附件三。 

陸、注意事項 

一、為落實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，若學員於研習前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

（咳嗽、喉嚨痛、打噴嚏）等症狀，請勿到研習場地並主動聯繫告知

研習承辦單位取消研習。如於研習期間出現上述症狀者，應即戴口罩

並立刻就醫，不再繼續參加。研習當日敬請全程配戴衛生醫療口罩。 

二、若研習前接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，需暫停研習活動；則研習

預計改以線上直播方式進行；分組座談改以線上聊天室辦理。 

三、如有任何相關疑義，請逕洽國立羅東高商輔導室李小姐，聯絡電話：

(03)9512875#603。 

柒、本實施計畫經奉教育部國教署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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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-課程表 

109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生命教育暨校園自我傷害防治 

初階研習  課程表 

時間:109年 07月 29日(星期三) 

時間 分鐘 行程 主講人 地點 

09:00 
| 

09:20 
20 報到 羅東高商 工作團隊 

國立溪湖高中 

行政大樓 6樓 

第三會議室 

09:20 
| 

09:40 
20 始業式 

教育部國教署 

國立羅東高商 陳校長  銓 

國立溪湖高中 楊校長豪森 

09:40 
| 

10:30 
50 

青少年自殺趨勢分析

與校園自殺防治守門

人 

講師 

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

游組長川杰 

助理講師 

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

余組員佳臻 

10:30 
| 

12:00 
90 

青少年自殺/自傷個

案處遇實務與危機處

理 
(一)青少年自傷/自殺個案討論 

(二)青少年個案之家長工作實務 

(三)班級自殺危機處理實務 

12:00 
| 

13:00 
60 午餐時間 

13:00 

| 

14:30 

90 

處遇個案人員案件後

身心理自我照護實作

-紓壓芳療 

講師 

輔仁大學 臨床心理學系 

黃芳療師于玲 

(教育部認證－CPA芳療應

用師乙級) 

助理講師 

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

游組長川杰 

國立溪湖高中 

行政大樓 6樓 

第三會議室 

14:30 
| 

14:40 
10 休息時間 

14:40 

| 

16:10 

90 
自我傷害防治焦點座

談(一)(分組進行) 教育現場人員分組座談 
第一組:曉明女中錢退休教師永鎮 

第二組:宜蘭高中陳輔導主任美璊 

第三組:苗栗高中鄭輔導教師德芳 

第四組:溪湖高中陳輔導主任明珠 

第五組:金陵女中李輔導主任明珠 

第一組及第二組:原場地 

第三組:5 樓會議室 

第四組:5 樓團體諮商室 

第五組:4 樓研習教室 

16:10 
| 

16:20 
10 休息時間 

16:20 

| 

17:10 

50 
自我傷害防治焦點座

談(二)(分組進行) 

17:10 

| 

17:30 

20 

綜合座談 

& 

閉幕式 

教育部國教署 
國立羅東高商 陳校長  銓 

國立溪湖高中 楊校長豪森 

國立溪湖高中 

行政大樓 6樓 

第三會議室 

※備註： 
1、環保愛地球，敬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。 
2、研習資料現場發放。 
3、接駁車資訊:臺中高鐵站 6 號出口第 9 號、第 10 號月台。 
4、研習協辦單位相關訊息:停車位有限，請盡量搭乘研習接駁專車。 
5、本次活動敬請全程戴上衛生醫療口罩，若與會人員有任何身體不適及呼吸道症狀，請勿參與研習，謝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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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-國立溪湖高中平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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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-高鐵時刻表 

 

 

上

午 

左營發車至南港 (北行方向) 南港發車至左營 (南行方向) 

  

下

午 

  

✽紅框內時刻表，係該班次抵達(離開)台中高鐵站的時間，敬請參加人員參閱。 




